
附件1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协议管理申请书
申请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
	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
其他名称
	

	所有制形式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医院等级
	
	邮政编码
	

	是否分支机构
	
	上级医疗
机构名称
	

	经营性质
	
	开业时间
	

	单位用房性质
（自有/租赁）
	
	单位用房租赁合同
剩余有效期限
	

	建筑面积
	
	200米内有无其他
定点医疗机构
	

	单位地址及所在社区
	

	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号
	
	执业许可时间
	

	
	
	变更记录
（近三年）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号
	

	诊疗科目
	

	人员构成
	人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

	医师
	
	
	
	
	

	其中：第一执业点医师
	
	
	
	
	

	护士
	
	
	
	
	

	医技人员
	
	
	
	
	

	药学人员
	
	
	
	
	

	其他人员
	
	
	
	
	

	合计
	
	
	
	
	

	1年以上稳定工作
关系人数
	
	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核定床位数
	
	实际开放床位数
	

	配备药品种数
	
	其中医保
药品种数
	

	已开展医疗服务
项目数
	
	其中医保范围内医疗服务项目数
	

	50万元以上大型医用仪器设备数量
	
	50万元以上大型医用仪器设备名称
	

	近一年内有无
行政处罚记录
	
	近一年内有无
重大医疗事故
	

	同一法人主体（投资主体）的相关定点医药机构，1年内有无因违规被暂停、解除或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和正在接受经办机构调查处理等情况的的记录
	

	是否已安装医疗
结算监控设备
	
	是否承诺提供医疗
结算监控信息
	

	申请
单位
意见
	自愿承担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申请成为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并承诺所填写的信息、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与事实不符，将承担提供虚假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
（盖章）
年月日


附件2
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
协议管理申请书
申请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
	零售药店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经营方式
	□ 连锁企业直营门店
□ 加盟店
□ 单体店

	总店名称
	

	开业时间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及所在社区
	

	药店用房性质
（自有/租赁）
	
	药店用房租赁合同
剩余有效期限
	

	营业场所
建筑面积
	
	200米内有无其他
定点零售药店
	

	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药品经营许可证号
	
	许可证取得时间
	

	
	
	变更记录（近三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
取得时间
	

	是否提供远程药学服务
	

	是否已安装医疗结算监控设备
	
	是否承诺提供医疗
结算监控信息
	

	经营药品是否有
进、销、存台帐
	

	经营药品
种数
	总数
	
	西药
	
	中成药
	
	中药
饮片
	

	其中医保
药品种数
	总数
	
	西药
	
	中成药
	
	中药
饮片
	


	备注
	

	工作人员
总数
	注册执业药师
（中药师）
	药师
（中药师）
	从业药师
（中药师）
	营业员
	其他工作人员

	
	
	
	
	
	

	1年以上稳定
工作关系人数
	
	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近一年内有无
行政处罚记录
	
	近一年内有无
重大药品质量事故
	

	同一法人主体（投资主体）的相关定点医药机构，1年内有无因违规被暂停、解除或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和正在接受经办机构调查处理等情况的的记录
	

	申请单位
意见
	自愿承担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申请成为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并承诺所填写的信息、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与事实不符，将承担提供虚假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
（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抚顺市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专家评审内容和标准
表一：医疗机构申报资料评估（30分）
医疗机构名称：评估人员签名：复核人签名：
	评估项目
	分值
	得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经营场所
（5分）
	有稳定的经营场所
	5分
	查看租赁合同或房产证，房产所有权属零售药店负责人或单位所有的得5分；房产为租赁的，租赁时限1年以上的得3分，租赁时限一年以下的得1分；无租赁合同的不得分。
	
	

	2.社会保险
参保情况
（10分）
	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10分
	存在未参保职工的扣10分。
	
	

	3.医护人员
配备情况
（15分）

	根据执业地点、工资发放、排班表和参保证明等资料明确医生配备情况
	10分
	以在职医生的第一执业机构为准，按规定配备医生的得6分。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名中级职称医师加1分，每增加一名副高及以上职称医师加2分。加满至10分为止。
	
	

	
	根据执业地点、工资发放、排班表和参保证明等明确护士配备情况
	5分
	按规定配备护士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合计
	
	


表二：医疗机构现场评估（70分）
医疗机构名称：评估人员签名：医疗机构负责人签字（或单位盖章）
	评估项目
	分值
	得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经营场所（15分）
	内部设置科学合理
	6分
	至少设有独立的诊疗室、药房、输液室（无需药房或输液室的专科类医疗机构除外），每室得2分。
	
	

	
	环境整洁舒适
	4分
	整洁，得4分；一般，得3分；不整洁，不得分。
	
	

	
	面积大小
	5分
	200㎡以上得5分；100-200㎡得3分；100㎡以下不得分。
	
	

	2.财务管理（10分）
	财务会计台账齐全，收支明细清楚
	5分
	台账齐全且收支明细清楚详实的，得5分；无财务台账的，台账不全或收支明细不清的不得分。
	
	

	
	有以单位名称开设的基本账户
	2分
	有，得2分；无，不得分。
	
	

	
	所有资金收支必须通过本单位的基本账户,且所有入出库和财务账一致
	3分

	是，得3分，否则不得分。
	
	

	3.药械管理（10分）
	有相应的进货登记、清单和盘存明细表
	5分
	无相应进货登记和清单的，扣5分；有进货登记和清单但不全的，扣2分；不能提供盘存明细表的，扣2分。
	
	

	
	药械出入库管理规范，进销存对应
	5分
	抽查5种药械，每1种对应不上，扣1分。
	
	

	4.医疗行为规范
（35分）
	医疗收费实现计算机管理
	5分
	未实现的，扣5分。
	
	

	
	是否严格按照执业许可范围开展业务
	10分
	如超出，扣10分。
	
	

	
	因病施治，合理开具处方且处方书写规范、完整
	5分
	抽查近一年来相关资料，每一例不合理或不规范扣1分，扣满5分止。
	
	

	
	收费合理
	10分
	上述5份相关资料，每一例不合理扣2分。
	
	

	
	处方定期装订成册
	5分
	未定期装订的，扣5分；全部实行电子处方的，不扣分。
	
	

	合计
	
	


表三：零售药店申报资料评估（30分）
零售药店名称：评估人员签名：复核人签名：
	评估项目
	分值
	得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经营场所（5分）
	有稳定的经营场所
	5分
	查看租赁合同或房产证，房产所有权属零售药店负责人或单位所有的得5分；房产为租赁的，租赁时限剩余1年以上的得3分，租赁时限剩余一年以下的得1分；无租赁合同的不得分。
	
	

	2.社会保险参保情况（10分）
	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10分
	存在未参保职工的扣10分。
	
	

	3.药师配备（5分）
	根据注册及参保情况、工资发放情况等明确药学技术人员力量配备
	5分
	按规定配备药学技术人员的，得3分。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名中级职称药师(执业药师参照中级）的，加1分；每增加一名副高及以上职称药师的加2分。加满5分为止。
	
	

	4.经营模式（5分）
	通过证照，查明经营模式
	5分
	证照齐全得5分。
	
	

	5.开业时间（5分）
	以《营业执照》核准时间为准，明确开业时间。
	5分
	到申请之日为止，开业超过1年（含）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合计
	
	


表四：零售药店现场评估（70分）
零售药店名称：评估人员签名：医疗机构负责人签字（或单位盖章）
	评估项目
	分值
	得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经营场所（30分）
	面积大小
	5分
	200㎡以上得5分；100-200㎡得4分；80-100㎡得3分，80㎡以下得2分。
	
	

	
	环境整洁舒适
	5分
	整洁，得5分；一般，得3分；不整洁，不得分。
	
	

	
	非药品经营面积占比
	5分
	非医保支付范围的经营品种，经营面积明显超出经营总面积30%的，扣5分。
	
	

	
	经营范围
	10分
	经营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消杀用品以外物品的，不得分。
	
	

	
	合理摆放
	5分
	药品、非药品未分区摆放的，扣5分。
	
	

	2.财务
管理（5分）
	财务会计台帐齐全，收支明细清楚
	5分
	无财务台账的，则扣5分；有台账但不全或收支明细不清的，扣1-4分。  一票否决制
	
	

	3.药械管理（15分）
	有相应的进货登记、清单和盘存明细表
	5分
	无相应进货登记和清单的，扣5分；有进货登记和清单但不全的，扣1-4分；不能提供盘存明细表的，扣2分。
	
	

	
	药品、器械出入库管理规范，进销存对应
	10分
	抽查5种药品或器械，每1种对应不上扣2分。
	
	

	4.医疗行为规范（15分）
	药品收费实行计算机管理
	5分
	未实现的，扣5分。
	
	

	
	药品销售时电子监管码扫码率

	10分
	60%以下不得分，60%为基准得6分，每提高10%多得1分。

	
	

	5.药品采购（5分）
	通过药品招采平台采购的比例
	5分
	50%以下不得分，50%得基准分1分，每增加10%，多得1分。
	
	

	合计
	
	


	附件4
	

	抚顺市新增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验收单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所在社区
	

	验收时间
	

	验收人员签名
	

	
	验收事项及结果

	验收事项
	验收结果

	药品与诊疗项目匹配
	

	系统联网
	

	视频摄像监控系统安装
	

	进销存系统管理
	

	智能审核平台下载
	


	附件5
	抚顺市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审核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所在社区
	

	申报条件审核情况
	审核时间
	审核结果
	审核人员

	
	
	
	

	公示情况
	公示时间
	公示形式
	公示结果

	
	　
	　
	　

	医保部门意见
	专家委员会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机构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最终审核结果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抚顺市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1
	
	
	

	2
	
	
	

	申请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公章）：
                              年   月   日

	医保经办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1


